
正本 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裁處書

l05碎08

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l08號 1碎樓

受文者 :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

公司(代表人林福星先

生)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3年 l1月 29日

發文字號 :保局(壽 )字第1130碎少猝1732號

受處分人 :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27炒35073

地 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77號

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:林福星

地址 :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77號8樓

主旨 :本會對貴公司辦理金融消費者保護作業專案檢查報告 (編

號 :l12I0碎碎)所列缺失事項 ,核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 ,

依保險法第171條之上第碎項規定核處罰鍰新臺幣 (下 同 )

b0萬 元整 。

事實 :貴公司辦理與金融機構問保戶資料共享作業所訂 「內部控

制制度┘已規範經理部門依據 「金融機構問資料共享指

引┘等相關法令建立內部控制規範 ,惟查有下列欠妥事

項 :

一 、貴公司與利害關係人進行資料共享 ,合作前未就資料分享

過程之可能風險及保護措施及利害關係人交易條件不優於

其他同類對象予以評估 ,且未依貴公司所訂之 「內部控制

制度」規範訂定共享作業之規範 ,與共享資訊之金融機構

簽訂合作契約書 。

二 、貴公司辦理客戶資料共享隱私權揭露作業 ,有未依貴公司

所訂之 「內部控制制度」規範辦理客戶對壽險商品之風險

適合度及掌握保單案件進度之資訊共享業務 ,揭露共享之

金融機構名稱 ,且未將保戶同意書之共享事項完整揭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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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及法令依據 依保險法第1碎8條之3第 1項授權訂定之 「保險業

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第5條第1項第8

款規定 ,保險業應分別業務性質及規模 ,依內

部牽制原理訂定至少應包括下列控制作業之處

理程序 ,且應適時檢討修訂 :八 、關於會計 、

總務 、資源 、人事管理及其他各種業務之控制

作業 。上述事實 ,貴公司對資料共享作業未落

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,違規事實明確 ,核與法

險法第1碎8條之3第 1項授權訂定之 「保險業內部

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第5條第1項 第8款規

定不符 ,依保險法第171條之土第碎項規定核處罰

鍰 60萬元整 。

繳款方式 :

一 、繳款期限 :自 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 1。 日內繳納 。
二 、請依本會保險局檢附之繳款單注意事項辦理繳納 。

注意事項 :

一 、受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 ,應於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

內 ,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 ,繕具訴願書經由本會 (新

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18樓 )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。惟
依訴願法第θ3條第1項規定 ,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,訴願之提

起並不停止本處分之執行 ,受處分人仍應繳納罰鍰 。
二 、受處分人如逾本處分所定繳款期限不繳納罰鍰者 ,即依行

政執行法第碎條第1項但書規定 ,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

分署辦理行政執行 。

正本 :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林福星先生)
副本 :本會檢查局 、保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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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主管決行

主任委員

第2頁  (共 2頁 )


